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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收到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申请之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撤销

对公司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2018 年 3 月 19 日，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厦门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托）签订《厦门信托-丰华 1 号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投资合同》，分两期认购 48,000.00 万元信托产品。该产品的收

益已按期足额支付。因信托对应的非公开债务融资凭证发行方重庆新兆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兆公司）出现流动性困难，短期无法支付本金，导致上述

信托产品 2019年 3月到期后本金无法收回。 

经核实，信托资金用于认购新兆公司发行的一年期非公开债务融资凭证，

新兆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的关联方，

该信托资金实际被隆鑫控股所占用且未能按照约定期限收回。形成了控股股东

对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上述资金占用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4.1 条第（五）项

“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或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

担保，情形严重的”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2）。 

二、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收到控股股东隆鑫控股归还的全部占用资金和资

金占用费，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控股股东全部归还占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9-39）。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4.7 条之规定，“上市公司股票

因第 13.4.1 条第（五）项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

核报告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显示资金占用事项已消除的，或者公司董事

会决议说明违规担保事项已解除或相应审议程序已追认的，公司可以向本所申

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对上海

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

项的专项核查报告》（天健审〔2019〕8-296 号）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全部归还占用资金及资金占用费的独立意见均已显示资金占用事项已消

除，公司认为符合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三、其他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公司申请之后五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月 24日 

 

 

 


